
『常見問題』 
 
一、現行學制和新高中學制有何分別？ 

現行學制                                      新學制 

                                            「「「「3+2+2+3」」」」                                「「「「3+3+4」」」」 
 
 
 
 
 
 
 
 
 
 
 
 
 
 
 
 
 
 
 
 
 
 
 
 

二、何謂「3+3+4」新高中學制？ 

� 「3+3+4」新高中學制將於 2009年 9月正式進行。學生在完成三年初中及三年高中課程後，須參

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達到一定水平後，便可入讀四年制的大學學士學位課程或其他專上院校。

本校 2008/2009學年就讀中三級的學生，將會成為第一屆新高中學生。 

 

三、何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因應「3+3+4」高中教育改革，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於 2012年舉辦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取代現有

的兩個公開考試──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在新學制下，所有學生將會在完成六年

中學教育後，於 2012年應考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一次公開考試，更多時間學習 

� 評核內容強調思維能力和知識運用（例如分析與解難） 

� 加入校本評核 

� 水平參照成績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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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謂「水平參照成績匯報」？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採用水平參照模式匯報評核結果。水平參照乃根據一套預設的能力等級來匯報

考生所達到的水平。各能力等級將附有等級描述，以說明有關等級的典型考生所能做到的表現。

考生所得的成績，能反映其知識及技能，且不會受其他考生的表現影響。香港中學文憑的成績匯

報共分五個等級（1-5），第 5級為最高等級。在考獲第 5級的考生中，表現最優異的，其成績將

以「**」標示，隨後表現較佳的則以「*」標示。表現低於第一等級的會標示為「未 

能評級」。 

� 將考生表現分為五個等級 

� 每個等級說明能力表現 

� 第 5級為最高級別 

 

五、本校新高中課程要求學生修讀哪些科目？ 

� 新高中課程要求學生修讀 4個核心科目，包括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數學科及通識教育科，

目的是提升學生的語文及數學能力，擴閣他們的知識基礎，以及加強他們從多角度作出批判思考

和獨立學習的能力。 

� 另外學生因應自己的興趣，從本校開設的新高中科目中選讀 2個選修科目。 

� 學生除了要修讀核心及選修科目外，還需要體驗學業以外的其他學習經歷，包括德育及公民教

育、體育、藝術教育、社會服務及工作有關的經驗，以達至全人發展。 

 

六、「其他學習經歷」會否加重學生的負擔？ 

� 本校一向有為學生安排如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體育藝術活動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等學習

經歷，新高中課程只是將它納入課時之內，讓學生可有更多時間參加全人發展所需的有系統學習

活動，因此其他學習經應不會應不會應不會應不會加重學生的負擔。 

 

七、「其他學習經歷」的成績怎樣評核？ 

� 「其他學習經歷」的學習模式著重學生的參與和體驗，所以不會設有考試。學生曾參與的其他學

習經歷，均會記錄在高中學生學習概覽內。 

 

八、「其他學習經歷」會否影響入大學？ 

� 一般而言，大學在甄選學生時，將會考慮能廣泛反映學生在不同方面成就的資料，如學生學習概

覽，讓學生展示他們具備所需的能力和個人特質。學生應自高中一（中四）開始蒐集不同資料

（包括曾經參與的其他學習經歷），並建立個人的學生學習概覽，以全面反映學生在各方面的表

現。 

 

 



九、「334」新學制下，大學收生要求有甚麼標準？ 

� 大學校長會已於 2006年 7月發表聲明，將四個核心科目列為大學的基本必要入學條件。 

� 大部份課程的要求是四個核心科目及 1至 2個指定（或非指定）的選修科目。 

 

十、家長應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高中的學習模式？ 

� 給予子女適當的指導，以身作則，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 

� 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子女積極及獨立的學習態度，讓他們體驗自己努力學習的成果及知悉個人 

的學習進度。 

� 與學校多溝通，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及所遇到的困難。 

� 因應課程及學習模式的轉變，採取適當的支援措施，協助子女學會學習。 

� 鼓勵子女建立廣泛閱讀的習慣。 

� 鼓勵子女參與其他學習經歷（例如：社會服務、體育發展及藝術發展活動）以達至全人發展，這

些經驗對個人發展有正面及持久的影響。 

 

 

 

「334」網上簡報：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4702 

 


